
关于在荔新大厦建设广州市精神障碍
社区康复服务综合指导中心的

必要性与可行性报告

一、 项目背景与目标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关于“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

爱服务体系”的精神，全面落实国家“精康融合行动”及《广州市

推进“精康融合行动”方案》（穗民〔2024〕19号）要求，推动

广州市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高质量发展，构建覆盖广泛、功

能完善、专业规范的市级指导平台，拟依托广州市康宁医院（广

州市民政局精神病院）的专业优势，在荔新大厦选址建设广州

市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综合指导中心（以下简称“市精康综合

指导中心”）。

该中心集理论教学、实操培训、现场观摩与成果展示四大

功能于一体，致力于打造一个多元融合、开放共享的康复服务

平台。中心不仅为康复者提供系统化、个性化的康复技能训练，

也面向其他社区康复机构开放场地，支持其开展专业训练。同

时，我们积极服务周边社区居民及青少年，通过开展身心健康

促进、心理支持、社交能力培养等活动，融入并服务社区，为

居民，特别是青少年群体，构建一个促进身心和谐发展与社区

融合的支持性友好空间。

二、项目功能布局



2025年12月17日下午，院荔新大厦物业规划使用研讨会议，

决定荔新大厦物业暂用于建设实体化的市精康综合指导中心，

面积约 2100平方米，另预留约 700平方米空间，暂用于后勤保

障用房，待后续充分调研考察后，用于开始门诊或其他用途。

市精康综合指导中心的规划整合了四个核心功能布局：行

政办公区域、专业培训区域、康复项目示范区域以及心灵驿站，

以此构建系统化、专业化的工作体系，全面推动精神康复服务

的发展与创新（详见附件）。

三、项目建设必要性

（一）落实国家与地方政策部署，强化精神卫生与心理健

康服务体系建设的必然要求。

在国家层面，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重视心理健康和精

神卫生”，为新时代相关工作指明了方向。民政部等四部门联合

实施的“精康融合行动”进一步要求，到 2025年底，全国 80%以

上的县（市、区、旗）需开展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并特别

强调 “每个地级市设置具备综合功能的精康服务机构，发挥辐射

带动作用和指导功能”。这不仅是推动康复服务发展的具体指示，

更是落实国家关于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促进人民群众

身心健康总体部署的关键环节。建设市精康综合指导中心，是

贯彻国家精神卫生工作方针、完善心理健康服务网络、提升基

层服务能力的直接体现。



在市级层面，《广州市推进“精康融合行动”方案》（穗民

〔2024〕19号）明确将 “依托市康宁医院挂牌设立市精康综合指

导中心，打造线下培训指导基地”列为重点任务，旨在指导全市

精康服务机构建立规范化运行，推动场所与服务标准化建设。

在荔新大厦建设实体化的市精康综合指导中心，是落实市级方

案、履行民政部门牵头职责的直接体现和关键举措，也是响应

国家号召、将精神卫生与心理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惠及广大

居民的具体行动。

（二）破解服务发展瓶颈、满足庞大康复与社区心理健康

需求的迫切需要。

截至当前，广州市在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超过 7.2万人，其

中民政服务对象超 1万人。患者从医院治疗到社区生活的“最后

一公里”衔接问题突出，对科学专业、系统连续的社区康复服务

需求巨大。同时，随着社会节奏加快，社区居民及青少年普遍

面临不同程度的心理压力，对便捷、专业的心理健康促进、心

理支持等服务存在广泛需求。尽管已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开展

工作，但全市范围内仍存在服务机构能力不均、服务标准不统

一、专业人才短缺、社区心理健康资源不足等问题。建设一个

集康复指导与社区服务于一体的高标准市精康综合指导中心，

有助于统筹资源、制定规范、培训人才、示范引领，是破解当

前服务碎片化问题、提升整体服务质量的关键一步。它不仅能

为康复者提供专业支持，保障其康复权益，也能为周边社区居



民及青少年提供一个促进身心健康发展的支持性环境，是减轻

家庭与社会负担、提升社区心理健康水平的综合性解决方案。

（三）激活市精康综合指导中心核心功能、提升整体效能

的必然选择。

目前，广州市已初步构建了 11个区级平台及多个站点的基

础网络。然而，市精康综合指导中心长期缺乏实体化的固定基

地，其指导、培训、示范、研究等核心功能发挥受到严重制约，

具体来看，存在以下困境。

1.缺乏实体基地，难以常态化开展系统培训与社区宣教，无

法为全市精康从业人员提供稳定、集中的观摩、学习、实操培

训场所，也难以面向社区居民常态化开展心理健康科普、精神

卫生知识宣教等活动，制约了专业能力提升与社区健康素养普

及。

2. 缺乏实体展示窗口和社区服务场景，难以发挥示范引领

与社区融合作用，无法有效打造和展示具有广州特色的康复服

务模式与社区融合路径，限制了其指导各区形成“一区一品牌”

特色服务的能力，也削弱了其在促进社会理解、减少歧视、构

建包容性社区方面的示范效应。

3.实体基地的缺失，难以支撑数据研究、创新与政策转化，

不利于系统性地开展康复效果评估、社区心理健康需求调研、

数据收集分析、服务模式创新及实证研究，影响了市级中心在



政策研究、标准制定、技术推广方面的预期效能发挥，也难以

将一线服务经验有效转化为可推广的政策建议。

因此，在荔新大厦建设实体化的市精康综合指导中心，是

将其从“挂牌机构”转变为 “功能实体”和“社区纽带” 的关键一

步。这不仅对于全面激活其专业指导职能至关重要，也是使其

成为连接专业康复服务与社区心理健康支持、推动“精康融合”

真正落地生根的必然选择。

四、项目建设可行性

（一）坚实的承办主体与专业人才支撑

承办单位广州市康宁医院（广州市民政局精神病院）是市

属三级精神专科医院，是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拥有 50余年精神

疾病诊疗康复历史，技术力量雄厚。

1.专业队伍完备

医院现有职工 705 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547 人，中高级

职称占比高。高级职称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超百名，并已组建了

53人的市级精神康复专家团队，能够为市精康综合指导中心的

课程开发、培训授课、技术指导、标准制定提供强大的智力支

持和人才保障。

2.功能定位契合

医院本身承担着民政兜底对象救治、社区精神卫生咨询等

职能，与社区康复服务衔接紧密，深刻理解从临床治疗到社区

康复的全链条需求，具备承办市精康综合指导中心的天然优势



和专业基础。

3.诊疗服务体系完备

医院设有包括精神康复、社区防治、临床心理、老年精神

等在内的完整专业科室，诊疗职能覆盖精神卫生全链条。这种

综合性为市精康指导中心设计多元化、个性化的社区康复方案

提供了全面的专业参照和技术支持。

（二）优越的地理位置与便捷的交通条件

拟选址的荔湾区荔新大厦地处广州中心城区，公共交通网

络极为发达，地铁、公交线路密集，通达性极强。这一区位优

势能够：

1.充分发挥市精康综合指导中心辐射效能

方便来自全市 11个区的精康管理人员、一线工作者、学员

及家属便捷抵达，确保培训、会议、交流活动的参与度与覆盖

面。

2.提升资源统筹效率与业务指导质量

有利于市精康综合指导中心高效组织全市性活动，开展实

地督导与评估，加强市、区、街镇各级服务网络的联动，切实

提升资源统筹与服务指导的效率。


